2026-2027年常年法律顾问服务项目
服务要求

一、响应人需提供的资料
（一）资格材料
[bookmark: _GoBack]响应人应具备下列资质：
1.依法设立，具有相应执业资质（需提供律所营业执照复印件，盖公章）;
2.合法经营、依法执业，遵守法律法规、职业道德和执业准则，有良好社会信誉（需提供印证材料或相关承诺书）;
3.按规定通过了有关部门的年度检验（需提供律所执业许可证封面、内页、最近三次年审页等复印件，盖公章）;
4.近三年提供的中介服务未因重大执业质量等问题受到省国资委通报（需提供印证材料或相关承诺书）;
5.不存在“弄虚作假、恶意串通、营私舞弊等严重不诚信行为的;分别接受利益相对方委托，就同一事项提供有利益冲突的中介服务的;出具虚假或重大失实的业务报告的;违反中介服务合同约定给委托方造成重大损失的”等情形（需提供印证材料或相关承诺书）。
（二）履约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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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项目执行内容
响应人（下称乙方）应向四川泸州川南发电有限责任公司（下称甲方）提供常年法律顾问服务，具体内容如下：
1.当甲方提起法律咨询事项，乙方应根据甲方要求以口头或书面方式答复甲方，就相关事务提出法律意见;
2.应甲方要求，参与相关事务谈判，提供招投标法律咨询服务，根据甲方需要提供法律咨询，出具法律意见书;
3.应甲方要求，起草、审查合同及公司与权利义务相关方的往来函件;
4.应甲方要求出具律师函、见证书、法律意见书;
5.应甲方要求参与协调或处理其他非诉讼法律事务;
6.受甲方委托对专门事项进行法律专题研究，提供专项咨询报告;
7.受甲方委托代理，根据甲方的诉求参与行政听证、复议等程序;
8.根据甲方普法活动安排和要求，为甲方提供现场或线上培训服务。
9.处理甲方生产经营期间的其他法律事务。
三、服务期限
两年，预计为2026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。
四、项目要求
1.乙方应至少指派2名律师为公司提供法律顾问服务。
2.乙方指派的律师应及时为甲方提供法律事务服务，指派律师因故无法办理甲方法律事务的，乙方应另行指派其他律师代行工作。
3.乙方律师开展法律顾问工作中涉及的甲方业务商业秘密，乙方应予保密。
4.本合同履行中，乙方律师应勤勉尽职。
5.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，因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由乙方负责赔偿，赔偿限额为年度顾问服务费:
(1)乙方弄虚作假、恶意串通、营私舞弊等严重不诚信行为;
(2)乙方分别接受利益相对方委托，就同一事项提供有利益冲突的中介服务:
(3)乙方与利益相对方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存在股权关系、管理关系;
(4)乙方出具虚假或重大失实的专项法律意见、报告;
(5)乙方违反合同约定给甲方造成重大损失。
